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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课程性质与课程目标

一、课程性质与特点

物权法指的是所有规范物权问题的法律规范总称，主要包括《民法典》中的

物权编、其他编中有关物权的规定，以及其他单行法中涉及物权问题的规定。本

课程属于民法学科中的重要科目之一，兼具理论性与实践性。物权法作为物质财

富的归属和利用秩序确定的基础性法律，考生通过学习本课程，可以掌握物权归

属与分配的相关知识。

二、本课程设置的目的

本课程的设置是为了使考生掌握物权法的基础知识，了解和掌握物权的取得

与保护的相关知识，知道如何运用物权法知识来维护人们的民事权益。通过本课

程的学习，考生能够掌握物权法相关理论并运用这些理论来分析来解决实践中所

遇到的物权问题。

三、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关系

《物权法》课程主要包括：总则和分则两大部分。总则部分包括导论、物权

的客体：物、物权通论、物权变动等内容。分则部分包括所有权、用益物权、担

保物权以及占有等内容。物权法旨在建立物质财富的归属和利用秩序，基本功能

在于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性法律关系。与合同法、侵权责任法、婚姻家庭法

、继承法的课程相比，物权法的课程主要围绕着物权的设立、变更以及消灭而展

开，其内容显得更为基础，实践性也更强。

四、课程的重点和难点

本课程的重点有：1.物的概念；2.物权的效力；3.动产物权变动；4.不动产

物权变动；5.共有；6.占有。

本课程的难点有：1.不动产物权变动；2.建筑物区分所有权；3.建设用地使

用权；4.居住权；5.担保物权；6.占有的权利推定与保护效力。

Ⅱ 考核目标

本大纲在考核目标中，按照识记、领会、简单应用和综合应用四个层次规定

其应达到的能力层次要求。四个能力层次是递进关系，各能力层次的含义是：

识记：要求考生能够识别和记忆本课程中有关物权法的基本法律概念及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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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原理的主要内容，并能够根据考核的不同要求，做正确的表述、选择和判断。

领会：要求考生能够领悟和理解本课程中有关物权法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与相

关原理，理解相关物权法知识的区别和联系，能根据考核的不同要求对物权法相

关问题进行逻辑推理和论证，做出正确的判断、解释和说明。

简单应用：要求考生能够根据已知的物权法知识，对某一物权的相关问题进

行相对简单地法律分析和论证，得出正确的结论。

综合应用：要求考生能够根据已知的物权法知识，对多个物权领域的问题和

知识进行综合性的法律分析和论证，得出解决问题的综合方案。

Ⅲ 课程内容与考核要求

第一章 导论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掌握物权法的意义、性质、物权法的体系、渊源以及物权

法的基本理念。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一）物权法的意义与性质

识记：①物权法的意义与性质。

（二）物权法的体系及其法律渊源

识记：①物权法的法律渊源。

（三）我国物权法的基本理念

识记：①物权法的基本理念。

三、本章关键问题

本章主要从整体意义上介绍了我国物权法的意义、功能、物权法体系、渊源

以及我国物权法的发展等。本章的重点在于了解我国物权法的渊源。

第二章 物权的客体：物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掌握物的概念与法律特征、物的构成与分类。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一）物的概念与法律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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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记：①物的概念；②物的特征。

领会：①物权的客体；②物权客体特定原则。

（二）物的构成与分类

识记：①重要成分的概念；②主物与从物的含义；③孳息的概念；④单一物、

合成物与集合物的概念；⑤不动产与动产的概念。

领会：①作为物的金钱。

三、本章关键问题

本章主要讨论了物的概念、特征、物的构成与分类。由于物权的客体为物，

因此，对本章概念进行识记和掌握是学习物权法基础，本章内容都是重点。

第三章 物权通论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掌握物权的概念与特性、物权的类型、物权的效力以及物

权请求权的概念。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一）物权的概念与特性

识记：①物权的概念。

领会：①物权的特性。

（二）物权的类型

识记：①所有权与定限物权的概念；②意定物权与法定物权的含义；③本权

与占有的含义。

领会：①物权法定主义。

（三）物权的效力

领会：①物权的排他效力；②物权的优先效力；③对抗效力。

综合应用：①在具体案例中分析物权的效力。

（四）物权请求权

识记：①物权请求权的概念；②占有回复请求权的概念；③排除妨碍请求权

的概念；④消除危险请求权的概念。

领会：①物权请求权的性质；②占有回复请求权的构成；③排除妨碍请求权

的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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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应用：①在具体案例中，分析应该适用何种物权请求权的样态。

三、本章关键问题

本章主要讨论了物权的概念与特征、物权的类型、物权的效力等问题。重点

在于物权的概念与特性、物权的效力以及物权请求权的概念。难点在于对物权法

定主义的理解。

第四章 物权变动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掌握物权变动的公示原则与公信原则、物权变动的立法模

式与物权行为、不动产物权变动与不动产登记、动产物权变动与交付。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一）物权变动概述

识记：①原始取得的概念；②继受取得的含义；③混同的含义。

领会：①因法律行为发生物权变动；②法律行为以外的事实引起物权变动。

简单应用：①分析原始取得或继受取得的适用情形。

（二）物权变动的公示原则与公信原则

识记：①公示原则的含义；②公信原则的含义。

领会：①公示原则的必要性与效力；②公信原则的意义和实行公信原则的理

由；③公信原则的体现及效力范围。

（三）物权变动的立法模式与物权行为

识记：①物权行为的概念。

领会：①意思主义；②物权形式主义；③债权形式主义；④我国物权立法的

变动模式；⑤物权行为理论的独立性与无因性。

简单应用：①判断我国立法的物权变动模式。

（四）不动产物权变动与不动产登记

识记：①预告登记的概念。

领会：①不动产物权变动的要件；②依法律行为发生不动产物权变动的构成

要件；③不动产登记的功能。

综合应用：①在具体案例中，分析不动产物权变动。

（五）动产物权变动与交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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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记：①交付的概念；②占有改定的含义。

领会：①一般动产的物权变动；②特殊动产的物权变动。

简单应用：①在具体案例中，对动产物权变动进行分析。

三、本章关键问题

本章主要讨论了物权变动的相关问题。本章的内容对于理解整个物权法体系

都非常重要。

第五章 所有权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掌握所有权的一般理论、所有权的权能与限制、建筑物区

分所有权、不动产相邻关系、共有、所有权的原始取得方式。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一）所有权概述

识记：①所有权的含义；②国家所有权的含义。

领会：①所有权的特性与类型。

（二）所有权的权能与限制

领会：①所有权的权能。

综合应用：①分析所有权的权能对于其他民事权利的影响。

（三）建筑物区分所有权

识记：①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概念。

领会：①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内容。

简单应用：①分析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相关案例。

（四）不动产相邻关系

识记：①不动产相邻关系的定义。

领会：①不动产相邻关系的法律性质；②相邻关系的具体内容。

简单应用：①在具体案例中，分析不动产相邻关系的具体类型。

（五）共有

识记：①共有的概念、特征；②按份共有的含义；③共同共有的含义；④准

共有的含义。

领会：①按份共有中的共有份额；②按份共有的对内效力与对外效力；③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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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物的分割；④共同共有的法律效力；⑤共同共有的类型。

简单应用：①分析不同共有形式的法律效力。

（六）所有物的原始取得方式

识记：①先占的含义；②遗失物的含义；③添附、加工、混合和附合的含义；

④善意取得的概念。

领会：①先占的要件和法律效果；②拾得遗失物的效力；③加工、附合、混

合的含义、构成要件与法律效果；④善意取得的含义、构成要件与法律效果。

简单应用：①分析添附和善意取得的法律效果。

三、本章关键问题

本章主要讨论了所有权的相关问题。本章是物权法学习课程中的重点章节。

本章的重点在于掌握所有权的含义和权能、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相邻关系、共有

以及所有权取得方式。

第六章 用益物权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掌握用益物权的含义、土地承包经营权、建设用地使用权、

宅基地使用权、居住权以及地役权的相关内容。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一）用益物权概述

识记：①用益物权的概念、特征。

（二）土地承包经营权

识记：①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概念。

领会：①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性质、设立方式；②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结构和内

容。

（三）建设用地使用权

识记：①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概念。

领会：①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设立；②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内容。

（四）宅基地使用权

识记：①宅基地使用权的概念。

领会：①宅基地使用权的特征；②宅基地使用权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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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居住权

识记：①居住权的含义与法律特征。

领会：①居住权的设立；②居住权的消灭。

简单应用：①分析居住权的设立。

（六）地役权

识记：①地役权的含义与法律特征。

领会：①地役权的设立；②地役权的内容；③地役权与相邻关系的比较；④

地役权的消灭。

简单应用：①分析地役权的设立与消灭。

三、本章关键问题

本章主要讨论了用益物权相关的问题。本章的重点和难点在于掌握建设用地

使用权的设立、居住权的设立、地役权的设立以及这些权利的法律特征和权利内

容。

第七章 担保物权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掌握担保物权中的抵押权、质权和留置权相关的内容。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一）担保物权概述

识记：①担保物权的含义和特征；②担保物权的分类。

（二）抵押权

识记：①抵押权的含义与特性。

领会：①抵押权的类型；②抵押权的设立；③抵押权的效力；④抵押权的实

现；⑤抵押权的消灭；⑥特殊抵押权。

简单应用：①分析抵押权的设立、消灭与效力。

（三）质权

识记：①质权含义与特性；②权利质权的含义与特征。

领会：①动产质权的取得；②动产质权的效力；③动产质权的实现与消灭。

（四）留置权

识记：①留置权的含义与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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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会：①留置权的构成要件；②留置权的效力；③留置权的消灭。

三、本章关键问题

本章主要讨论了担保物权相关问题。本章的所有内容都是物权法学习过程中

的重难点。

第八章 占有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掌握占有的含义、占有的取得、变更与消灭，占有的权利

推定与保护效力，以及占有人与回复请求权人的权利义务关系。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一）占有概述

识记：①占有的含义、特征和功能。

领会：①占有的类型。

（二）占有的取得、变更与消灭

领会：①占有的原始取得与继受取得；②占有的变更；③占有的消灭。

（三）占有的权利推定与保护效力

领会：①占有的权利推定与保护效力；②占有人的自力救济权。

（四）占有人与回复请求权人的权利义务关系

领会：①占有物的使用、收益；②对占有物所支出费用的偿还；③占有物毁

损灭失的赔偿责任。

三、本章关键问题

本章主要讨论了占有相关的问题。占有的类型、占有的保护为本章的难点与

重点。

Ⅳ 关于大纲的说明与考核实施要求

一、自学考试大纲的目的和作用

课程自学考试大纲是根据专业考试计划的要求，结合自学考试的特点而确

定。其目的是对个人自学、社会助学和课程考试命题进行指导和规定。

课程自学考试大纲明确了课程学习的内容以及深广度，规定了课程自学考试

的范围和标准。因此，它是编写自学考试教材和辅导书的依据，是社会助学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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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自学辅导的依据，是考生学习教材、掌握课程内容知识范围和程度的依据，

也是进行自学考试命题的依据。

二、课程自学考试大纲与教材的关系

课程自学考试大纲是进行学习和考核的依据，教材是学习掌握课程知识的基

本内容与范围，教材的内容是大纲所规定的课程知识和内容的扩展与发挥。课程

内容在教材中可以体现一定的深度或难度，但在大纲中对考核的要求一定要适

当。

大纲与教材所体现的课程内容应基本一致；大纲里面的课程内容和考核知识

点，教材里一般也要有。反过来教材里有的内容，大纲里就不一定体现。

三、关于自学教材

本课程使用教程为：《民法物权》，刘家安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23

年。

四、关于自学要求和自学方法的指导

本大纲的课程基本要求是依据专业考试计划和专业培养目标而确定的。课程

基本要求还明确了课程的基本内容，以及对基本内容掌握的程度。基本要求中的

知识点构成了课程内容的主体部分。因此，课程基本内容掌握程度、课程考核知

识点是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考核的主要内容。

为有效地指导个人自学和社会助学，本大纲已指明了课程的重点和难点，在

章节的基本要求中一般也指明了章节内容的重点和难点。

五、应考指导

1. 如何学习

很好的计划和组织是你学习成功的法宝。如果你正在接受培训学习，一定要

跟紧课程并完成作业。为了在考试中作出满意的回答，你必须对所学课程内容有

很好的理解。使用“行动计划表”来监控你的学习进展。你阅读课本时可以做读

书笔记。如有需要重点注意的内容，可以用彩笔来标注。如：红色代表重点；绿

色代表需要深入研究的领域；黄色代表可以运用在工作之中。可以在空白处记录

相关网站、文章。

2. 如何考试

卷面整洁非常重要。书写工整，段落与间距合理，卷面赏心悦目有助于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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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教师只能为他能看懂的内容打分。回答所提出的问题。要回答所问的问题，

而不是回答你自己乐意回答的问题！

3. 如何处理紧张情绪

正确处理对失败的惧怕，要正面思考。如果可能，请教已经通过该科目考试

的人，问他们一些问题。做深呼吸放松，这有助于使头脑清醒，缓解紧张情绪。

考试前合理膳食，保持旺盛精力，保持冷静。

4. 如何克服心理障碍

这是一个普遍问题！如果你在考试中出现这种情况，试试下列方法：使用“线

索”纸条。进入考场之前，将记忆“线索”记在纸条上，但你不能将纸条带进考

场，因此当你阅读考卷时，一旦有了思路就快速记下。按自己的步调进行答卷。

为每个考题或部分分配合理时间，并按此时间安排进行。

六、对考核内容的说明

1.本课程要求考生学习和掌握的知识点内容都作为考核的内容。课程中各章

的内容均由若干知识点组成，在自学考试中成为考核知识点。因此，课程自学考

试大纲中所规定的考试内容是以分解为考核知识点的方式给出的。由于各知识点

在课程中的地位、作用以及知识自身的特点不同，自学考试将对各知识点分别按

四个能力层次确定其考核要求。

2.在考试之日起 6 个月前，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国务院颁布或修订的法

律、法规都将列入相应课程的考试范围。凡大纲、教材内容与现行法律、法规不

符的，应以现行法律法规为准。命题时也会对我国经济建设和科技文化发展的重

大方针政策的变化予以体现。

3.按照重要性程度不同，考核内容分为重点内容、次重点内容、一般内容，

在本课程试卷中对不同考核内容要求的分数比例大致为：重点内容占 60%，次重

点内容占 30%，一般内容占 10%。

4.本课程在试卷中对不同能力层次要求的分数比例大致为：识记占 20%，领

会占 60%，简单应用占 15%，综合应用占 5%。

5.课程考试命题的主要题型一般有单项选择题、名词解释题、简答题、论述

题、案例分析题。

6.考试方式为闭卷、笔试，考试时间为 150 分钟。评分采用百分制，6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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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及格。考生只准携带 0.5 毫米黑色墨水的签字笔、铅笔、圆规、直尺、三角板、

橡皮等必需的文具用品，不可携带计算器。

附录 题型举例

一、单项选择题

1.下列不属于物权的是（ ）

A. 所有权 B. 抵押权

C. 用益物权 D. 优先购买权

参考答案为: D

2.相邻关系不包括下列对邻地土地利用的哪种情况（ ）

A. 邻地通行 B. 土地租赁

C. 管线铺设 D. 因建造利用

参考答案为: B

二、名词解释题

1.善意取得

参考答案：所谓善意取得，是指出让人与受让人间，以转移标的物所有权为目的而为不

动产的移转登记或者动产的交付，即便出让人对标的物无处分权，在受让人为善意且满足法

律规定的其他要件时，仍可由其取得标的物所有权的制度。

三、简答题

1.请简述哪些情形可导致担保物权消灭。

参考答案：

（1）主债权消灭；

（2）担保物权实现；

（3）债权人放弃担保物权；

（4）法律规定担保物权消灭的其他情形。

四、论述题

1.请论述物权的效力。

参考答案：

（1）物权因其种类不同，而有其各自的效力。

（2）物权具有排他效力。排他效力表现在同一标的物上不能同时成立两个以上互不相



第 13 页 共 13 页

容的物权。

（3）物权具有优先效力，包括物权相互之间优先效力与物权对债权的优先效力两种情

形。

（4）物权具有对抗效力。物权一经在特定物上发生，则不论标的物转辗至何人之手，

物权人均可以其物权对抗他人。

五、案例分析题

1.案例：

甲将自己的一台价值 1 万元电脑借给乙。乙擅自将电脑用 1.1 万元的价格卖给不知情的

丙。丙又将该电脑赠给了自己的女友丁，并已经交付。丁以为该电脑为丙从正规商店购买所

得。

问：该电脑的所有主为何人？

参考答案：

该电脑的所有主为丁。丙通过善意取得取得了该电脑的所有权。后来丙将电脑赠与丁，

并已交付。该电脑的所有权再一次发生移转，丁最终取得了该电脑的所有权。


